女書文化公司的姊妹們：
收到女書文化楊瑛瑛女士的限時掛號信，就顧燕翎、鄭至慧主編的《女性主義經典》一書製作過程向我進行解說。老實說，這封信的出現令我十分困惑，實在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我曾於10月17日去函負責該書出版全責的貴公司及該書兩位編者，指出《女性主義經典》一書在兩年多的編纂過程中，雖然經過我的提醒以及提供正確完整文字作為對照，卻仍然對其中選登我的文章＜婦女運動、女同志、性解放＞持續做了令人瞠目的刪節省略，我對這樣的結果表示費解及不滿，並希望妳們做出確切的解釋及補救的措施（附件1）。
10月19日下午，該書編者之一的顧燕翎教授打電話到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向我表示深摯的歉意，說明她個人在這本書成形的過程中因事務忙碌而沒有全程投入，以致於我的文章在這本書中出現各種錯誤，更由於後期編書的作業完全交由他人，因此她承認她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我所交付給她的正確版本沒有在最後的版本中實現。現在書已出版，顧女士對我文章所遭受的粗糙待遇深表歉意。
我很感謝顧教授快速並貼心的回應，她的誠摯使我深深感到姊妹情誼的溫暖，因此我也更相信除了個人的歉意之外，負責該書的出版事業和編者們一定會對解釋和補救措施做出正式的書面交代。
10月21日下午我收到了楊瑛瑛女士印在女書店信紙上、但是蓋了女書文化章的的來信（附件2），我很困惑也很惶恐，不太清楚楊女士在這兩個單位中確實的職位，也不清楚本書編纂的分工狀態以及楊女士在其中的角色（該書在編者之外唯一列名參與此書生產過程的是蘇芊玲），更不明白這封信代表的是女書文化？女書店？還是兩位編者？
我相信楊女士是善意體貼的想要說明她個人在這個過程中曾經扮演的角色以釐清權責。然而我也必須指出，楊女士這封信對我10月17日信中所提出的要求並無回應。楊女士信中所提到的兩件事情更使我覺得困惑：
第1， 楊女士提到1997年接手進行出版該書時，主編顧燕翎教授「轉達」（未明說是以何種形式轉達給誰）我的文章刊出時必須與《婦女新知》159期所載原文一樣方可收錄。這就令我迷惑了。事實上，春夏之際我在電話中向顧教授抗議文章被刪節後就把女書文化寄來的排版稿仔細校對，做了還原和修訂後，在一個婦女運動的場合中親手交付顧教授，並要求她按照這個手改版本排版，顧教授也允諾一定會注意。為了保障起見，我還特別複製了我手改的版本存查（已在上次的信函中附上copy）。在顧教授承諾注意這件事之後我才簽了同意轉載函。照楊女士這樣講，難道是顧教授有意掩蓋本人的要求？如果只要符合《婦女新知》159期所載，我又何必親自交付手改稿給顧教授？而且，女書文化寄送排版版本給作者們校對，我也做了校對，最後女書文化卻捨棄一切而按原出版版本校對，這又是何道理？楊女士在信中承認校對時漏掉了「藏」（她的用語）在文字中的130字，並為執行編輯的嚴重疏失道歉。我不明白也從未聽說該書有「負全責但不具名的」執行編輯，難道當時是有人越權進行編纂工作？還是現在有人為保護兩位編者而出面負責？
第2， 楊女士提到她對我要求校對最後一校一無所知，並舉例羅燦瑛教授在同意函上註明要求校對因而得到機會校對一事。我相信楊女士的無所知是有可能的，我也承認沒有在同意函上註明，但是由於我當時知道是由顧教授主持編輯，而我已十分慎重甚至略帶抗議的向她當面提醒文稿被刪節以及需要按照我的修訂版本並由我校最後一校，在得到她本人當面承諾後我自然沒有想到還需要特別書面註明。當然我並不知道顧教授會不再繼續負責這本書的編輯工作，更沒有想到我誠意的、當面的和編輯的溝通和承諾竟然會被輕忽，我實在為該書編輯過程的權責混淆而感到難過。
我當然有楊女士所謂的「海量」來面對編輯的輕微「疏失」，但是正如我在10月17日的信中所言，這些後來被楊女士稱為「疏失」的文字修刪，其實有著令人驚訝的意識形態內涵──各位只要對照本人於10月19日補寄給女書文化的勘誤表就會明顯看出其中的蹊蹺。這樣的有意「疏失」恐怕沒有任何人會有此「海量」來接受。
事情到了現在這個樣子，我擔心它很難不叫人這樣聯想：有不知哪位編者的有意刪節在前，有編者顧燕翎的撤手不管在後，再加上幽靈執行編輯的「嚴重疏失」，難怪我的文章成了現在刊出的破碎模樣。
我原先在10月17日的信中已經提出確切要求，現在看到楊女士的信，我要特別在此再度強調這些要求，並提醒要點：
第1， 我要求編者或出版負責人就本人文章在書中所受到的對待，向我提出正式的書面解釋和說明；這個回應不能由幽靈執行編輯代替上場，更不能以「疏忽」來籠統掩蓋過這個刪節和編輯的歷程，長達兩年的來龍去脈需要有所交代。
第2， 我要求此書初版在販售過程中一律附上本人所提供的文章勘誤表，（再版時則刊登本人認可之正確版本），以還原作者的完整理念。我在這裡強調：我已在10月19日補寄了我自己製作的勘誤表給女書文化，因此，除庫存本一定要放入這份勘誤表外，已發放的書籍皆請追送這份勘誤表到販售點，並請店家插入書中。這個勘誤表的內容和正確全文也應該放在女書店網頁上的相關部份。（我甚至可以提供link或檔案）
第3， 如果本書有任何宣傳活動或發表會，我要求主辦單位在場明確的公開說明和我文章相關的錯誤措施，並發放本人文章的正確版本。現在我還希望將活動的時間地點通知本人。
一本經典的作品一定會對它的作者們表達最基本的尊重，因此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對這一件攸關本人著作權的事情提出解釋和補救措施。最後，即使在這種令人遺憾的狀況中，我還是很尊敬各位的努力，希望你們能很快的回應我的要求。
何春蕤 啟1999年10月23日
副本及附件送《女性主義經典》編者顧燕翎、鄭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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